
表十五

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 

一、项目基本情况
佐证资料附件

编号

项目名称 退役安置 项目主管部门 坪地街道办

项目负责人
钟伟华 项目负责人联系

方式
84071283 财务负责人及联

系方式 王艳娴    

财务负责人联系

方式
84098704 

项目分级 第一级

是否新增

政策/项目 否
是否政府
投资项目 是

是否包含
政府采购项目 否

项目周期 2021-01-01 至 2021-12-31

项目概况
1、《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做好我省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工作的通知 》（粤民规字【2017】1号）                                                                                                               
2、深民【2017】146号  深圳市信访局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和完善深圳市复退军人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                                                 

项目内容：1、为鼓励广大适龄青年应征入伍，支持国防军队建设。2、项目范围：我省适龄青年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A编

号，例如：附
件A1、附件A2

、附件A3等。

项目申报依据及现

实必要性

《深圳市民政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调整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标准的通知 》（深民【2014】145号、《广东省民政厅 广

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做好我省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工作的通知 》（粤民规字【2017】1号），通过本街道经费的开

展，完成城镇退役士兵安置补助金发放工作，为提高青年参军入伍、献身国防热情。深民【2017】146号  深圳市信访局关于印发

《关于建立和完善深圳市复退军人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

项目实施条件（人

员、资金、制度保
障等）

《深圳市民政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调整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标准的通知 》（深民【2014】145号）

二、项目预算情况

时间 金额（万元） 2021年较以前年度金额增减变动原因

2019年实际执行数
69.88 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是按照当年度的发放标准和当年度退役回来的

人数。

2020年预算数
172.30 

2021年预算数
182.33 

三、项目绩效及评估情况

年度绩效

目标

    建立和完善我街道复退军人服务，为复退军人开展专项服务，营造我街道优待、关爱复退军人的社会氛围，激发复退军人参与

经济社会建设的热情，促进复退军人安居乐业，服务国家实现改革强军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根据本项目实际填报）
年度拟完成指标值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C编

号，例如：附

件C1、附件C2

、附件C3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镇退役士兵人数 ≧9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复退军人服务中心保障 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城镇退役士兵补助发放覆盖率 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城镇退役士兵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0日前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节约情况 项目实际费用不高于预算金额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应 不适应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退役士兵获得感 得到提升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C编

号，例如：附

件C1、附件C2

、附件C3等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应 不适应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退役安置补助

保障国防建设需要，长期促进社会稳定和谐，退役士兵合法权益保
障到位，促进市民参军、在校等人员入伍意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城镇退役士兵投诉次数 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复退军人服务中心保障 100%


